附件2
使用母（子）公司资质参加评审的相关要求

一、允许使用母（子）公司有关资质的情形

(一)母公司可使用全资子公司的研发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国际通行认证、市场销售、商标注册及保护等四类资质参评，且需该子公司书面授权。

(二)母公司可使用绝对控股子公司或相对控股子公司的研发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市场销售、商标注册及保护等三类资质参评，且需该子公司书面授权。

(三)子公司可使用对其绝对控股的母公司或该母公司绝对控股的其他子公司的研发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市场销售、商标注册及保护等三类资质参评，且需该母公司或其他子公司书面授权。

上述同一资质材料只能参评一次，不得重复或拆分授权使用。

二、相关条件

使用母(子)公司资质参评的，须在提交申报文件时同时提供以下材料:

1.母(子)公司关系证明文件。属全资关系的，须提供母公司为子公司唯一股东的证明材料;属绝对控股关系的，须提供母公司出资额占子公司资本总额50%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子公司股本总额50%以上的证明文件;属相对控股关系的，须提供母公司为子公司第一大股东的证明文件。证明文件(如工商登记证等)须加盖所在地县级以上工商部门公章;属各地各级国资委管理的企业，可以国资委文件替代工商部门文件。

2.具有法律效力的、经授权方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授权书。授权书须写明授权用途、授权资质类型、授权公司名称及海关注册登记编码。

三、母(子)公司关系及使用资质审核

各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在提交申请企业推荐名单前，应完成对母(子)公司关系及使用资质相关材料的初审。省商务厅在提交评审结果前，对各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初审通过母(子)公司关系及使用资质相关材料进行复核。

